
中華通交易資料 

基本資料 

滬股通 深股通 

入場資格 所有香港及海外個人或機構投資者 
所有香港及海外個人或機構投資者 

*創業板初期僅限機構專業投資者參與

投資產品 
上證 180、上證 380 指數成份股、上交所上市
的 A+H 股 

市值 60 億元人民幣或以上的深證指數成分股及
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股、深交所上市的 A+H
股 

每日額度 520 億元人民幣 520 億元人民幣 

交易時間 

開市集合競價：09:15-09:25  開市集合競價：09:15-09:25 
連續競價：09:30-11:30 / 13:00–14:57  連續競價：09:30-11:30 / 13:00-14:57 
收市集合競價：14:57–15:00  收市集合競價：14:57–15:00 
· 於 09:20-09:25/ 14:57-15:00，上交所不 · 於 09:20-09:25/ 14:57-15:00 深交所不接受取
接受取消買賣盤的指令 消買賣盤的指令
· 於 09:10-09:15、09:25-09:30、12:55- · 於 09:10-09:15、09:25-09:30、12:55-
13:00，上交所不會處理任何指令，直至開 13:00，深交所不會處理任何指令，直至開市為

 市為止，但聯交所仍接受買賣盤訂單及取消 
止，但聯交所仍接受買賣盤訂單及取消買賣盤

的 
 買賣盤的指令 指令 

交收週期 
股票交收：交易日 
款項交收：T+1 日 

貨幣 人民幣 
買賣盤類型 只接受限價訂單 

交易限制 

不允許回轉交易(即日買賣) 

不允許大宗交易 
不允許無備兌賣空活動 

每手單位 100 股 

最大買賣盤 100 萬股 
最低上落價 0.01 元人民幣 

價格限制 
不超過前一日收市價的±10% 

ST 及*ST 股票的價格限制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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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前檢查 

客戶發出賣出指示時，必須確保其於賣盤經紀開立的戶口有足夠股份。若股份存於另一

聯交所參與者或託管人的戶口，投資者必須先於 T-1 日將股份轉移至本公司，以便於 T

日出售股份。 

2. 假期安排 

  内地 香港 中華通交易是否開放? 

第一天 營業日 

  

開放 營業日 

  

第二天 營業日 營業日 不開放 
款項交收日 

香港市場不開市 

第三天 營業日 假日 不開放 香港市場不開市 

第四天 假日 營業日 不開放 內地市場不開市 

3. 惡劣天氣情況安排 

情況 中華通交易 
款項交收 股票交收 

(T-1 日倉位) (T 日倉位) 

1.  八號颱風訊號/黑色暴雨
警告於香港市場開市前發出
(即早上 9 時前) 並於中午 12
時後解除 

不開放 暫停 

不適用 

2.  八號颱風訊號於早上 9 時
至 9 時 15 分之間發出 

不開放 如常 

3.  八號颱風訊號於上海市場
開市後發出(即早上 9 時 15 分
後)  

八號颱風訊號發出
後的 15 分鐘如常
交易，15 分鐘後只
接受取消訂單直至
上海市場收市。 

如常 如常 

4.  黑色暴雨警告於香港市場
開市後發出(即早上 9 時後)  

如常交易 如常 如常 



   

5.  八號颱風訊號/黑色暴雨
警告於中午 12 时或之前解除  

兩小時後恢復交易 延遲至下午 

結算及託管安排 

對於北向交易，中國結算將作為中央結算對手方，而香港結算成為其參與人，並為自身

結算參與者所進行的北向交易承擔交收責任，直接在內地與中國結算交收相關交易 

1. 交收週期 

北向交易股票交收： T 日 

北向款項交收：  T + 1 日 

2. 存管服務 

由於中華通股份均為無紙化形式，中央結算系統證券存管處將不設實物股票存取服務 

3. 代理人行動 

 香港結算將為投資者在中央結算系統中持有的中華通股票在可行及適用的情況下提

供代理人服務。在支付日收到現金紅利後，香港結算將在實際操作允許的情況下，

在同日將現金紅利發給有關的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 

 滬港通/深港通並不支援首次公開招股。 

 香港與海外投資者可參閱上交所/深交所網站以及官方指定報章(報紙及網站，包括上

海證券報、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及證券日報)發布的有關中華通股票的企業行為資

訊。須注意，滬股/深股發行公司現時均以中文發布公司檔，並不提供英文版本。投



   

資者亦可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的「中國證券市場網頁」查閱滬股通/深股通股票相關上

市公司於上一個交易日發出的公告。 

4. 稅務安排 

於日結單/月結單所列與有關北向交易的費用及稅款(如有)已經/將會透過香港交易所繳

交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再處理。 

5. 中華通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 

香港交易所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推出中華通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  

   

本公司須按標準格式為每名北向交易客戶編派一個投資者識別碼，並向香港交易所提供

客戶資料，香港交易所會將有關資料直接或透過中國結算交予內地交易所。  

   

投資者識別碼及客戶資料是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的兩大組成部分，僅供監管機構

監察市場之用。 

6. 交易  

客戶必須擁有一個有效的識別碼，方可買入中華通股票。如客戶未有一個有效的識別碼，

客戶只可透過本公司賣出但不能買入中華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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